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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546][bookmark: _Toc532916738]第一章采购邀请函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拟对福州市PM2.5与O3协同管控分析服务项目进行报价邀请，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诚邀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请于2026年3月 31日17：30（北京时间）前提交报价及相关资格审查材料，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邮寄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联系人与联系电话：林女士，13705905703。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6年3月16日


[bookmark: _Toc532916739][bookmark: _Toc1074]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福州市PM2.5与O3协同管控分析服务项目
（二）项目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
（三）服务期限：一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四）预算要求：根据初步市场调研情况，本项目采购价格以9.8万元为上限。
（五）项目概况：
为满足业务需求，服务支撑福州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我站拟开展《福州市PM2.5与O3协同管控分析服务项目》采购。项目运用大数据分析与AI模型，重点开展以下研究：PM2.5与O3污染协同变化的底层规律研究；气象因子、区域传输等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源解析研究（重点工业园区排放源贡献评估）。 
（六）采购内容：
1.大数据智能分析与污染形势研判决策支持
融合AI与多源监测数据，精准刻画PM2.5和臭氧时空演变特征，支撑分时分级管控。解析超标天气象成因，量化风、温、湿、辐射等影响，总结污染气象条件，提出不利天气应对建议。基于组分站数据，识别PM2.5和VOCs关键因子及影响时段，研究二次有机气溶胶与无机离子形成机制，明确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作用规律。
2.污染应急响应与实时溯源管控支持
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快速响应体系，支持多因子（PM2.5、PM10、O3、SO2、NO2、TVOC）溯源与扩散模拟，实现小时级影响评估与污染分布可视化。结合AI、走航监测、臭氧雷达等技术，绘制VOCs动态污染地图，识别优控物种与高潜势源；聚类分析走航数据，结合溯源模型判定污染行业及潜在企业；实时解析颗粒物来源及增长规律。
3.污染源精准解析与减排策略量化评估支持
基于监测与模拟数据，开展源解析与减排效果量化分析。识别PM2.5和VOCs主要来源，梳理行业及组分贡献排名，评估关键源类与管控物种。结合走航与模型定量解析重点敏感源影响贡献，判定研究区域臭氧生成敏感性，模拟多情景减排效果，提出PM2.5与臭氧前体物协同控制对策。
4.本项目所有数据及研究成果所有权属于采购人，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提供给第三方。
5.项目要求2026年10月15日前提交成果报告：《福州市PM2.5与O3协同动态管控与精细分析报告》《福州市PM2.5与O3协同管控评估与趋势分析报告》。数据分析方法、模型算法及处理手段采购人可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予以验证和实践。
二、结算方式：
1.中标价为技术服务费用总额。
2.付款以转账方式支付，中标方必须提供正规的发票（普票）。
3.合同签订，中标方出具全额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方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项目成果通过最终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方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
4.验收产生的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三、报价文件
（一）单位授权书:（1）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2）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bookmark: _GoBack]（二）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申请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
（三）财务状况报告：申请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申请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申请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四）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申请人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c.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申请人，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五）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申请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c.若为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六）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指申请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件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七）信用记录查询结果：（1）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投标截止当日。（2）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3）经查询，申请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报价材料应于2026年3月31日17：30时前（北京时间）之前送至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四、评定方式
评标工作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评标方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五、评审原则
需要有三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才符合评标条件，如有不足，则需要重新挂网公开询价。
六、评审事项
本次邀请报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我站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定。评审结果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与我站签订采购合同（协议）。
七、本次评审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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